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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拓

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荆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2023 年 1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对拓荆科技本次控股子公司拟签订

设备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拓荆科技控股子公司拓荆键科（海宁）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拓荆键科”）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拟与稷以科技签订采购合同，以约人民

币 1,000.00 万元（含税）向其采购碳化硅刻蚀设备一台，本次设备采购将有助

于提高拓荆键科的生产能力，为新产品的产业化提供保障。

公司副总经理陈新益先生曾担任稷以科技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稷以科技

为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拓荆键科与稷以科技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采购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实际采购金额、付款方式等内容以各方实际

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方

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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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已授权拓荆键科相

关管理人员与各方签署本次采购合同等相关文件并办理本次采购设备相关事宜。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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